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周村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
关于印发7家烧结砖企业补偿拆除
实施方案的通知
有关镇政府，区政府有关部门，有关单位：

《7家烧结砖企业补偿拆除实施方案》已经区政府研究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遵照执行。
周村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2016年7月6日
7家烧结砖企业补偿拆除实施方案

根据市委、市政府统一部署，按照淄博市人民政府办公厅《关于进一步加强重点行业环境管理的通知》（淄政办发明电〔2016〕12号），关于“全市所有熔块、砖瓦生产企业一律依法实施停产治理，粉性物料加工、储存企业要对所有粉性物料密闭篷盖，完善除尘设施，不能完全密闭篷盖的，一律依法实行停产治理”的要求，经研究，制定以下实施方案。
一、组织实施

2016年8月31日前，完成全区范围内到2016年6月已按照环保要求完成治理任务因落实“九个一律”实施停产的所有烧结砖生产企业自行拆除，拆除窑炉、制砖机及其他附属设施。

（一）动员部署阶段（2016年6月4日-2016年6月30日）。王村镇、南郊镇政府召开动员会，将市政府“九个一律”要求传达到各企业，按照“九个一律”时间节点，对不符合要求的企业实施停产。

（二）组织实施阶段（2016年7月1日-2016年8月20日）。各烧结砖生产企业，书面提交自行拆除申请书和承诺书，并在规定时限内自行拆除所有相关设施，确保达到领取补偿标准。

（三）检查验收阶段（2016年8月21日-2016年8月31日）。组织对自行拆除企业逐一进行验收，确保自行拆除到位。

二、补偿办法

相关企业实施自行拆除并达到领取补偿标准要求，区财政按照企业现有设备和拆除完成情况给予一定经济补偿，烧结砖企业轮窑一座补偿60万元，隧道窑（1条烧结窑1条烘干窑，按1条窑计算）按窑长每米补偿1.5万元。对于2013-2015年度足额缴纳城镇土地使用税和房产税的企业按足额标准补偿，对于2013-2015年度未足额缴纳城镇土地使用税和房产税的企业按50%标准补偿。缴纳证明由税务部门出具。脱硫、除尘、脱硝、在线设施由升级改造指挥部组织第三方逐个企业进行评估，综合考虑成本和折旧确定价格，最高不超过50万元。区环保部门协调在线监控设施公司，对符合动态管控的在线设备能够退货的予以退货处理，退款视为财政补偿资金的一部分。

补偿资金分三次拨付，窑炉拆除后拨付10万元；烟囱（包括砖烟囱）拆除后拨付5万元；所有生产设施全部拆除，经验收合格后拨付剩余资金。对到8月31日仍未完成拆除或擅自恢复生产的企业，不享受上述补偿政策。所有补偿款，优先补偿工人工资。镇政府要加大巡查力度，确保自行拆除工作落实到位，防止工作出现反复；自行拆除企业新上项目符合国家产业、环保政策及产业园区规划等相关要求的，区政府将给予优惠政策支持。

三、责任分工
成立周村区烧结砖企业自行拆除指挥部，区委、区政府主要负责同志任总指挥，分管负责同志任副总指挥，王村镇、南郊镇及区发改、经信、公安、工商、质监、安监、环保、国土、财政、税务、审计、供电、消防主要负责人为成员，办公室设在王村镇政府，工作人员根据实际需要从区有关部门单位抽调集中办公。主要负责制定方案，处理自行拆除工作中遇到的各种问题。区环保分局负责审核企业是否完成治理任务，是否实现达标排放；区发改局负责审核企业是否符合国家产业政策；区经信局负责审核企业产品和设施是否符合国家节能政策；周村国土资源分局负责审核企业是否存在违法占地经营行为；区工商局负责对自行拆除企业注销营业执照；周村供电中心要密切配合相关镇政府，对已经停产企业进行巡查，严防有关企业私自恢复生产，一经发现，立即采取断电措施；区安监局要选派专门技术人员，确保自行拆除工作安全进行；区公安分局负责加大自行拆除企业关停期间执法力度，严厉打击拒不配合、暴力对抗等行为；周村消防大队、区质监局等部门依法审核企业有无违法经营行为；区财政局、区国税局、周村地税分局负责核算相关企业的利税能力，评估关停对财税的影响。审计部门负责对补偿金额的审计工作。

王村镇、南郊镇政府作为此次自行拆除工作的责任主体，要进一步加强组织领导，严格按照要求，坚决落实拆除任务。按照安监部门提出的自行拆除工作安全建议，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，对停产企业实施24小时驻厂监管。继续做好相关企业自行拆除前后的思想教育疏导工作，及时处理工作中出现的矛盾和问题，确保社会稳定。

四、责任追究

区烧结砖企业自行拆除指挥部成立督导组，每天对有关部门单位任务落实情况进行检查，考核通报，实行一日一调度，一日一通报，相关通报报区委、区政府主要领导。对工作进展缓慢，工作落实不力的责任单位进行通报批评，并对主要责任人进行约谈；对未按期完成拆除工作任务的，区委、区政府将依据《淄博市国家工作人员“为官不为”行为问责暂行办法》等规定，追究相关单位及责任人责任。

附件：7家烧结砖企业名单

附件

7家烧结砖企业名单
	序号
	企 业 名 称
	责任单位

	1
	淄博市周村昌祝工贸有限公司（砖厂）
	王村镇政府

	2
	淄博中博建材有限公司
	王村镇政府

	3
	淄博全耐通新型建材有限公司
	王村镇政府

	4
	淄博平楼墙体材料有限公司
	王村镇政府

	5
	淄博英昌新型建材有限公司
	王村镇政府

	6
	淄博鲁王建材有限责任公司
	王村镇政府

	7
	淄博凤湖建材有限公司
	南郊镇政府

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
抄送：区委办，区人大办，区政协办，区纪委办，区人武部，区法院，

        区检察院。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
周村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2016年7月6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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